


_J.阿大雄房地产估价才
可

限公，；J

致估价委托人函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：

我公司接受贵院的委托【委托司法中介机构函［ (2020）沪 0105 执

2729 号］】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《房地产估价 规范》、《房地产估

价基本术语标准》规定的估价程序， 遵循房地产估价的 一 般原则， 选用

适宜的估价方法， 对贵院受理的 （2 02 0 ）沪 0105 执 2729 号案件所涉及

的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老沪青平公路 168 号久事西郊花园 380 号全幢花园

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估价， 现将有关情况和估价结果简要报告如

下：

1. 估价目的

评估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价值，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

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。

2.估价对象

估价对象为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老沪青平公路 168 号久事西郊花园

380 号全幢花园住宅房地产（其财产范围包括房屋所有权及附属设施设

备、 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、 室内设定的固定装修），所在小区名称为

“久事西郊花园
”

， 根 据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》（复印件）记载：估

价对象权利人为范某某、坐某某，土地宗地号为青浦区徐泾镇7街坊31

丘，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，使用权取得方式为转让，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

地，宗地（丘）面积为52801.85平方米，独用面积为417. 36平方米；房屋幢

号为久事西郊花园380号，部位为全幢，建筑面积为278.01平方 米，

房屋类型为花园住宅，房屋结构为混合l，所有权来源为买卖，竣工日期

为2003年， 总 层数为2层。

根据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》（复印件）记载 ， 申请人本次申请查

阅房屋、 土地、 异议、房地产抵押、 预购房屋及抵押、建设工程抵押、

联系地址：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1279弄6号732室 电话：59521223 传真：59521709






